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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師英語相關證照與能力檢定獎勵辦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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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部門：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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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著作非經著作權人同意，不得轉載、翻印或轉售。 

 

 

制訂(修正)紀錄： 

中華民國 107年 6月 26日行政會議通過制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著作權人: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



教師英語相關證照與能力檢定獎勵辦法 1 107年 6月 26日制訂 

教師英語相關證照與能力檢定獎勵辦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7年 6月 26日行政會議通過制訂 

 

第 1條 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鼓勵本校教

師積極增進英語知能，提升英語教學開授課程之能力，特訂定「教

師英語相關證照與能力檢定獎勵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 2條 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專任教師。 

第 3條  本辦法之證照認定標準參照「英語證照獎勵認定標準對照表」( 

      附件一)分為 2級，其獎勵標準如下： 

一、取得第一級證照獎勵新台幣壹萬貳仟元。 

二、取得第二級證照獎勵新台幣捌仟元。 

第 4條  合於本辦法獎勵之本校教師，應檢附「英語證照獎勵申請表」( 

附件二)及考試成績證書影本，提交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(以下簡稱

本中心)審查。審查原則如下： 

一、同一級別證照限定申請獎勵補助乙次，並以申請當時兩年  

內取得之證照為有效資格。 

二、核定名額及獎勵額度以本中心受理先後順序為之，如當年  

度預算經費用罄時，得停止受理獎勵申請。 

第 5條 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教育部高教深耕經費支應，若獎勵補助經費

調整時，獎勵金額得酌予調整，並經行政會議決議通過。 

第 6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公告後施行。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